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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医保报销

有网友发帖咨询：今年10月出

生的新生儿，是赣州户口，还未办

理新生儿参保登记。因新生儿患

黄疸曾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住院

照蓝光治疗，如今已出院，可以办

理医保报销吗？

对此，赣州市医疗保障局经

调查核实，答复说，根据相关文件

规定，新生儿出生后由监护人按

相关规定办理参保登记，缴纳出

生当年居民医保费用（新生儿出

生 90 天内办理医保参保登记缴

纳医保费用，待遇享受期从出生

当天开始享受。出生 90 天后办

理医保参保登记缴纳医保费用，

按 普 通 居 民 待 遇 享 受 政 策 执

行）。因此，该网友可以选择线上

或线下办理参保登记及缴费，办

理好新生儿参保登记并缴纳医保费用后可以

享受相关医保待遇报销。为不影响医保待遇

享受，请该网友在规定日期内参保缴费，并

将住院报销材料递交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

进行手工（零星）报销。

●居民医保异地就医

有南康区网友咨询：家里老人快100岁了，

行动不方便，每年由家人替她代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费用。老人的户籍在赣州，现被大

儿子带去异地养老，想知道老人能否在异地使

用医保看病。

赣州市医疗保障局南康分局接到该网友

的诉求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致电留言人，并

主动添加了留言人微信，告知其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的具体操作方法和医保业务咨询电话，嘱

咐其有异地就医或其他医保方面的问题可以

打电话进行咨询或办理。

●居民医保跨县就医报销

有网友咨询：他在大余县参加了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在于都县的医院就医（门诊或

住院）能报销吗？

对此，赣州市医疗保障局答复说，自 2023
年 4月 1日起，参保人在江西省内医保定点医

药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办理异地备案手续，可

享受与参保地同等的医保待遇。参保人只需

持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在收费窗口刷

卡（码）即可“一站式”结算。

此外，《关于印发赣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费用统筹实施细则的通知》规定：

普通门诊、门诊特殊检查实行定点就医管理，

该网友可以在大余县一级及一级以下定点医

疗机构报销，中医门诊在大余县中医院报销；

门诊慢特病和住院在于都县内所有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均可刷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

证）直接结算。

●下岗职工如何计算医保缴费年限

有网友反映：他1981年参加工作，2001年

下岗后一直以打零工谋生，今年到龄退休，他

到市医保局咨询，被告知他有21年工龄，并且

灵活就业时已缴纳了6年医保，再缴纳3年即

可办理医保退休，而市民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告

诉他，由于他的21年工龄要扣除6年只能算15

年，他要再多缴纳6年的费用。那下岗职工医

保缴费年限究竟如何计算？

针对该网友的疑问，赣州市医疗保障局

经调查核实，该网友在江西省内职工医保实

际缴纳月数为 72 个月。根据《江西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统一规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

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意见》文件规定，2021
年 1月 1日以后（含 2021年 1月 1日），参保人

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包

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达到男满

30 年，女满 25 年，且在江西省内实际缴费年

限不低于 15 年的，退休后不再缴纳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费，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待遇。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视同缴费年限是指

2001年 10月 1日（不含 2001年 10月 1日）赣州

市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前，按照

国家规定可计算为连续工龄的年限。如该网

友有 21年工龄可视同缴费 15年，可携带材料

至市民中心二楼医保大厅进行缴费年限认定

工作，认定后须一次性趸缴

不足年限。所需认定材料有

招工表（招工表复印件须加

盖公章证明与原件相符合）、

《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退

休审批表。 （记者曾艳华）

今年 27 岁的钟先生，是一名血液疾病

患者。

“今年 1 月至 8 月，我在赣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看病花费的总费用超 35 万元，

医保报账基金支付 30 多万元，其中基本

医疗保险报销近 10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

15.8 万元，医疗救助报销 5 万元。10 月 27
日，我还收到了倾斜救助政策报销的 1 万

多元……”近日，正处于身体康复期的钟

先生，向记者列出了一笔账单。他表示，

正是惠民利民的医保好政策，让他没有

因病拖垮全家，特别是倾斜救助政策真是

“雪中送炭”。

为进一步减轻困难群众和大病患者

医疗费用负担，建立防范和化解因病致

贫返贫长效机制，全面巩固拓展医疗保

障脱贫攻坚成果，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2022 年，市医疗保障局在全省医疗保障

系统率先出台倾斜救助细化措施，对困

难群众“再帮一把”。

“我市在全面落实大病保险普惠待遇

政策基础上，对特困人员、低保对象、返

贫致贫人口实施大病保险倾斜保障政

策，起付线降低 50% ，报销比例提高至

65%，取消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同时，强

化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对城乡困难群众分

类分层次进行医疗救助，对经‘三重保障’

制度报销后个人自付费用仍然较重的给

予倾斜救助。”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科

科长肖建军说。据统计，2022 年以来，我

市医保倾斜救助 157 人，累计报销金额

241.0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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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上帮办

扫一扫 帮您办

近日，赣州市医疗保障局下属医保基金管理部门设立宣传台，接受群众咨询。

听力障碍患者心心

念念的人工耳蜗纳入医

保、向困难群众“雪中送

炭”的倾斜救助细则出

台、备受关注的“赣州惠

民保”政策制定……今年

以来，特别是第二批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赣州市医

疗保障部门坚持人民至

上，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聚焦群众医保领域的急

难愁盼，紧贴群众健康

需求，破解群众看病贵、

报销难问题，办好了一

件件民生实事，让医保

惠民便民暖民更可感、

可知、可及。

近日，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赣州

市立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区，14 岁的明明（化

名）和妈妈一起开心地收拾物品准备出院回

家，爸爸则正在办理出院手续。

“人工耳蜗纳入医保，对我们患者家庭来

说，确实是利好政策，减轻了我们的经济压力，

最重要的是孩子可以听到声音了。孩子这次

做手术花了 27万多元，自费 2万多元，报销比

例约 93%。”明明的爸爸说。据了解，明明家是

低保户，报销比例比普通居民医保更高，普通

居民医保报销比例约75%。

高值医用耗材是群众就医费用的主要负

担，植入性医用耗材“人工耳蜗”就是其中之

一。由于治疗费用高昂，不少有人工耳蜗植入

治疗需求的听障儿童和老年患者未能及时得

到治疗。近年来，不少群众通过问政赣州平

台、12345热线、市长信箱等渠道，反映“人工耳

蜗”报销的问题，诉求的背后是一双双渴望聆

听的耳朵。

民有所呼，我有所为。赣州市医疗保障局

在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后，主动作为，借

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契机，积极向省里

申请把人工耳蜗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今年8月
25日，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印发《江西省医保医

用耗材支付管理目录（2023年）》，首次将人工

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支付类别为乙类，于9
月30日起正式生效。截至目前，广东省人民医

院赣州医院（赣州市立医院）已实施9例人工耳

蜗植入术。

“人工耳蜗纳入医保，大大减轻了这部分

特殊群体的就医负担，让我市更多听力障碍患

者早日回归有声世界。同时，还吸引了周边地

市的群众来我市就诊，这也将进一步地推动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让更多群众就近享有国

家级医疗服务。”市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科科

长钟海滨说。

人工耳蜗纳入医保 让听障患者重获新“声”

今年 7月 24日，我市出台《赣州市普惠

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在全民医

疗保险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机制运作、群

众自愿投保、基金稳健运行、与基本医疗保

险有效衔接的赣州惠民保制度，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多样化医疗保障需求，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赣州惠民保”实施方案的落地离不开

赣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努力。在起草实施方

案的过程中，该局先后赴浙江杭州、宁波、丽

水和四川成都及省内南昌、九江等地学习考

察，并与保险机构、服务平台公司交流、探

讨，商请市政府金融办征求保险机构的承保

意愿，组建工作专班，对文稿进行多次商议

修改。目前，我市通过遴选已确定承保机构

和第三方运营平台，“赣州惠民保”产品正加

紧制定。

“我市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广

覆盖、可衔接、可持续的‘赣州惠民保’，将全

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全部纳入参保范围，更好发挥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统筹共济和梯次减负作用，

拓展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降低了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助力健康赣州

建设。”肖建军说。

“‘赣州惠民保’不设年龄、户籍、职业、

健康状况、既往病史、疾病风险等限制条

件，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是‘物美价

廉’，买一份‘赣州惠民保’，划算又安心。”

市民刘女士说。

日前，石城县人民医院借助“人脸识别”系统，

为群众办理医保“刷脸结算”，实现参保群众直接

在医生诊室“一站式”完成医保费用报销。

11月23日，市民在赣州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章贡分中心办理医保业务。

倾斜救助细则出台
向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赣州惠民保”政策制定
为群众健康织密“保障网” 医疗保障是备受群众关注的民生工

程。在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群众在医保

服务领域的痛点、难点被逐一破解，群众看

病贵、报销难现象正在逐渐改观。曾经让听

力障碍患者望而却步的人工耳蜗纳入医保，

大大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费用负担，儿童重获

新“声”后开心的笑脸、家长如释重负的笑容

就是最好的例证。对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困

难职工和城乡居民来说，倾斜救助政策无疑

又是“一道光”，让他们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

看着眼里有光的他们，就会明白倾斜救助的

意义。要想减轻群众对疾病特别是大病、重

病的医疗费用负担，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必不可少……病有所医，医有所保。这一件

件医保实事的背后，是我市推动医保从“民

生之盼”变为“民生之赞”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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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百姓病有所医，是民生所盼、

时代所需。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我市医保部门把办实事、解难题

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通过办好一件

件民生实事、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

努力将群众的“烦心事”办成“暖心

事”。近期，有不少网友通过问政赣

州平台反映医保方面的问题，这些问

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


